
广 东 省 水 利 厅
粤水运管函〔2024〕356号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切实做好 2024 年小型水库
防汛“三个责任人”履职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水利（水务）局：

为贯彻落实水利部、省政府关于压实小型水库责任制的工作

要求，进一步规范小型水库责任人履职工作，现决定开展 2024

年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汛前检查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签订小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责任告知书

我厅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

人”履职手册（试行）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重点环节”工作指南（试

行）的通知》（办运管〔2020〕209号）等相关规定，编制了《小

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责任告知书（2024版）》（以下简称《责

任告知书》，附件 1），请各市水利（水务）局组织辖区小型水

库防汛行政责任人于 4月 15日前签订《责任告知书》，并通过移

动巡查系统将扫描件上传备案。

二、做好行政责任人汛前检查工作

各地要按照水利部的有关文件要求，督促指导辖区小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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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人，在 4月 15日前对相关责任水库组织开展至少 1 次

汛前检查，使用“水库监管平台”企业微信小程序或 APP移动巡查

系统（原“粤坝卫士”“平安小水库”统一调整为“水库监管平台”），

拍摄 14张水库重点部位的现场巡查照片（附件 3），填写《小型

水库行政责任人履职记录表（2024版）》，并通过移动巡查系统

将扫描件上传备案（附件 2）。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采取

相应措施处理，确保水库度汛安全。

三、抓紧组织完成防汛“三个责任人”网络培训

4月 30日前要实现责任人网络培训全覆盖。责任人可通过访

问水利部运行管理司网站或登录全国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两种

方式进入培训平台。按照水利部要求，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

至少每 3年培训一次，巡查责任人至少每 2年培训一次。未培训

过的或培训时限已到期的责任人应完成所有必学课程，培训完成

后应及时下载培训证书。

四、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我厅将于 4月下旬开始，开展全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

暗访检查。相关责任人履职情况将作为暗访检查工作的重点，对

发现责任人未履职或未正确履职的问题将参照水利部《水库除险

加固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办法》等

有关规定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各市水利（水务）局也要参照水利

部、省水利厅做法，切实做好监督检查，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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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小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责任告知书（2024版）

2.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履职记录表（2024版）

3.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汛前巡查工作要求

广东省水利厅

2024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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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
责任告知书
（2024 版）

广东省水利厅监制

2024年 3月



- 5 -

依据《水法》《防洪法》《安全生产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广东

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履

行小型水库防汛和管护主导责任，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小（1）型水

库防汛行政责任人由县级及以上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任，小（2）型水库防汛行政责

任人由乡镇及以上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任。

为加强小型水库防汛安全管理，规范防汛行政责任人履职行为，对小型水库

行政责任人应履行的防汛职责告知如下：

一、防汛行政责任人应掌握水库基本情况，水库安全鉴定情况，水库主管部

门、管理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防汛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及联系方式。了解水

库下游集镇、村庄、人口、厂矿和重要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应急处置方案和人员

避险转移路线。

二、协调落实防汛安全保障措施，督促水库主管部门、水库管理单位（产权

所有者）制定和落实水库防汛管理各项制度，落实防汛“三个重点环节”；督促水

库防汛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履职尽责；协调落实工程巡查管护和防汛管理经

费，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解决水库防汛安全重大问题。

三、督促水库主管部门、水库管理单位（产权所有者）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研判，及时管控风险、

治理隐患，实现闭环管理。

四、组织开展汛前、汛中至少 2次防汛检查，遇暴雨、洪水、地震及发生工

程异常等，及时组织或督促防汛技术责任人组织检查。防汛检查发现影响防洪安

全的问题，及时组织或督促水库主管部门或管理单位（产权所有者）处理。

五、水库发生重大汛情、险情、事故等突发事件时，应立即赶赴现场，及时

将突发事件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应急处置，必要时请

求上级支援。根据应急响应情况，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

六、按照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组织防汛技术责任人、巡查

责任人、相关部门和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公众，开展应急演练。

七、任职期间应做到培训上岗，新任职的应及时接受防汛安全培训，连续任

职的至少每 2年集中培训一次。

八、督促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大坝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

验收后 5年内完成，未竣工验收的应在蓄水验收或投入使用后 5年内完成，以后

每 6~10年鉴定一次。

九、督促水库管理单位及时组织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在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前，必须限制水位运行，并落实加强检测与巡视检查等措施，确保病险水库安全

度汛。

十、积极推进落实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各项工作。

防汛行政责任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防汛职责，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

影响大小确定责任追究方式：

（一）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影响较小的，采用批评教育、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方式追究责任；

（二）情节严重，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恶

劣影响的，按照《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

有关规定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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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水库行政责任人： （签字） 水库名称：

行政职务： （打印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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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履职记录表（2024 版）

检查类别：汛前□/汛中□ 当天水位/m： 检查日期： 天气：

水库名称 库容/万 m3 水库功能
□防洪 □灌溉 □供水 □发电

□航运 □养殖 □旅游 □景观

□生态 □其它

注册登记号 汛限水位/m 溢洪道 □开敞式 □有闸控制

主坝坝型 主坝坝高/m 位置 县 镇 村

水库主管部门、管理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防汛技术责任人、巡

查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已掌握 □未掌握

水库大坝安

全鉴定情况

1.是否在规定期限内开展安全鉴定 □是 □否

2.安全鉴定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3.对鉴定为二、三类的大坝，在采取必要的工程

措施前，是否限制水位运行

□非“二、三类坝”
□是 □否

4.安全鉴定为三类坝的主汛期是否空库运行

□非“三类坝”
□是 □否

□已批准降低水位运行

水库下游村庄、人口、厂矿和重要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应急处

置方案和人员避险转移路线。
□已了解 □未了解

防汛“三个

重点环节”
是否全部落

实

是否设置水雨情监测系统，并将数据上传至广东

省水利工程运行监管平台
□是 □否

是否编制水库调度规程（调度运用方案）并由县

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是 □否

是否编制《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和

《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并履行相应的审批和备案

手续

□是 □否

溢洪道是否畅通 □是 □否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是否可靠 □是 □否
水库防汛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并落实 □是 □否
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是 □否
是否超汛限水位运行 □是 □否
防汛物资储备是否充足 □是 □否
是否有抢险队伍名单及联系方式 □是 □否
交通通信等是否有保障 □是 □否
水库防汛技术、巡查责任人履职是否尽责 □是 □否
工程巡查管护和防汛管理等经费是否落实 □是 □否
是否按照应急预案内容，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是 □否

行政责任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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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汛前巡查工作要求

各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在巡查过程中须使用“水库监管

平台”企业微信小程序或 APP移动巡查系统，并将巡查情况拍

摄照片上传。

一、照片要求

（一）行政责任人与责任公示牌合影一张。

（二）挡水建筑物：大坝坝顶、迎水坡、背水坡、背水

坡坝脚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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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泄水建筑物：进口段、控制段、泄槽段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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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输水建筑物（如有）：进口、出口各一张。

（五）金属结构及电气设备（如有）：闸门、启闭设备各一张。

（六）防汛道路、管理房、通讯设施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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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责任人账号及使用问题情况说明

由于网络安全等要求，移动巡查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现巡

查移动端用户名密码及使用功能有部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1）
对于行政责任人未发生变更的各小型水库，可使用原系统中手机

号作为登录名，直接通过“水库监管平台”企业微信小程序或 APP
移动巡查系统进行登录；（2）水库行政责任人发生变更的，请联

系平台支撑单位（广东省大坝安全管理技术中心，莫土有，

15999951589）协助新注册或变更账号。（3）移动端安卓用户可

通过扫描以下 APP 下载二维码下载最新版 APP 进行巡查，IOS
用户请联系客服授权企业微信应用。（4）移动巡查客户端操作使

用流程说明书、常用问题解答等技术内容，请加微信进行资料下

载，即时性、紧急问题咨询请联系下述技术支持人员。

微信群二维码 APP下载二维码

联系人：

钟旺宏，13521385005； 张声有，15817151801；
莫土有，15999951589； 卢 运，17666541946；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农垦总局，省各流域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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